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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（街道）经济和科技促进局、乐从镇发展和经济促进局，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（原顺德区经济促进局，以

下简称区经科局）、国家税务局、财税局《关于办理企业研究

开发费用税前扣除技术鉴定的通知》（顺经发〔2011〕39 号）

精神，企业以自愿为原则，在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研究开发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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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计扣除前，可先向区经科局申请办理项目技术鉴定。经研究，

现组织开展 2015 年度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项目技术鉴

定工作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企业申请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项

目，必须符合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》和国家发展改

革委员会等部门最新公布的《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

点领域指南》规定的项目范围。

（二）研究开发活动是指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（不包括

人文、社会科学）新知识，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，或实

质性改进技术、工艺、产品（服务）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

标的研究开发活动。

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，或实质性改进技术、工艺、

产品（服务），是指企业通过研究开发活动在技术、工艺、产

品（服务）方面的创新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，对本地区（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）相关行业的技术、工艺领先具

有推动作用，不包括企业产品（服务）的常规性升级或对公开

的科研成果直接应用等活动（如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艺、材料、

装置、产品、服务或知识等）。

（三）适用于财务核算健全并能准确归集研究开发费用的

企业。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进行多个研究开发活动的，应按

照不同开发项目分别归集可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费用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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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企业未设立专门的研发机构或企业研发机构同时承

担生产经营任务的，应对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分开进行核

算，准确、合理的计算各项研究开发费用支出，对划分不清的，

不得实行加计扣除。

（五）项目设立应遵循实事求是原则，同一项目不得拆分

成多个项目进行申请。企业内部多个项目为同一核心技术（产

品、工艺）研发的，原则上应整合为一个项目申请。同样，企

业同一核心技术（产品、工艺）研发获多个政府项目支持的，

原则上应整合为一个项目。

（六）为提高申报项目的质量，企业应先行做好项目的研

判和筛查，适当控制申报数量，择优申报项目。

二、申请方式

企业将项目申报材料装订成册（一式一份）报送区经济和

科技促进局科技发展科，同时提交《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技术鉴

定申请书》电子文档至邮箱：2570477616@qq.com。

三、受理时间

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 2016 年 4 月 1 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四、纸质材料要求

（一）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技术鉴定申请书。

（二）证明材料清单。

（三）证明材料：

1.项目计划书和立项证明材料（一票否决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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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过程证明材料（一票否决）；

3.项目结果（水平）证明材料。若项目研发失败，请提供

项目研发失败说明书，并提供实施项目过程的证明材料；

4.项目主要研发费用支出凭证（一票否决）；

5.营业执照副本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、企业所

得税缴税凭证以及其他需要补充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每个项目申请材料按以上顺序胶装成册并编上页码）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区经科局科技发展科：黄剑亮、杜启昕，电话：22830319、

22830363。

地址：大良德民路 3 号区政府行政大楼西 5 楼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《关于办理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技术鉴定

的通知》（顺经发〔2011〕39 号）

2.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技术鉴定申请书

3.证明材料说明

佛山市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

2016 年 2 月 23 日

佛山市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办公室 2016年 2月 23日印发


